
醴陵市长庆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06月 18日， 醴陵市长庆加油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

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醴陵市长庆加油站选址于本项目位于醴陵市长庆街道办事处珊田村，本工程净用地面积

2835.7m²，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站房、罩棚、辅助用房、贮油加油设施及站内道路、围墙、绿

化等附属设施。加油站级别为三级，储油罐总储油能力 120m³，共设置 4个地下直埋卧式 SF

双层储油罐其中容积为 30m³92#汽油罐 1个，30m³95#汽油罐 1个，30m³98#汽油罐 1个，30m

³0#柴油罐 1个，折合当量容积为 105m³（柴油罐容积折半计入）。本项目预计年销售汽油 2600

吨、柴油 1200吨。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醴陵市长庆加油站于 2022年 11月委托湖南川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醴陵市长庆加油

站”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2年 12月编制完成了《醴陵市长庆加油站环境影响报告表》，

于 2023年 2月 13日取得了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的批复（株醴环评

表【2023】34 号）。加油站于 2024 年 6 月 12 日取得了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编号为：

91430281MADJ1QJY35001Q，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 2024年 06月 12日至 2029年 06月 11日。

项目图已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在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备案。

本公司根据据国务院第 682 号令《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

定》及国环规环评［2017］4号文件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醴陵市长庆加油站自行组织对“醴陵市长庆加油站”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于 2024年 4月，

醴陵市长庆加油站组织相关人员对企业生产情况及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自查，并调研

了相关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本公司编制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方案。2024年 6月

12日~6月 13日委托湖南宏润检测有限公司对该项目污染物排放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

测，最终编制完成《醴陵市长庆加油站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3、投资情况

已建项目实际总投资均为 3500万元，环保投资 20万元。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为项目环保设施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研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其审批意见，项目性质以及生产工艺未产生变

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本建设项目采用密闭储罐，并在储罐呼吸阀处设置油气排放处置装置(三次油气回收)。在

汽油加油和卸油口各安装一套油气回收系统,其中油罐车在加油站装卸油料过程进行一次油气

回收;汽车加油时利用加油枪上的特殊装置实现二次油气回收，执行《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20952-2020)。

2、废水

厂区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原则建设排水系统。雨水经管网收集后排入醴陵大道市

政雨水管网;初期雨水、地面清洗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经化粪池处理后的生活污水一并排

入市政污水管网进龙泉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置,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中

三级标准(其中石油类执行一级标准),并满足醴陵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3、噪声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为车辆运输时产生的噪声。项目采取引导运输车辆进站后熄火、

禁止按喇叭，设置明显的禁止按喇叭的标识牌；加强厂区绿化，并在厂界周边种植高大树木吸

声降噪等措施降低设备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

项目产生的清罐油泥和隔油池废油等危险废物由清罐单位直接带走，不在在站内暂存，含

油抹布暂存于危废暂存柜，定期由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日产日清。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

2024年 6月 12日至 6月 13日监测期间，选取项目废水总排放口，对 pH、化学需氧量、

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动植物油类、石油类共 7个污染因子，进行连续 2天，每天



3次的监测，废水总排放口废水中 pH、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动植

物油类、石油类的最大范围或浓度分别为 7.0-7.2（无量纲）、67mg/L、17.3mg/L、36mg/L、

9.71mg/L、1.52mg/L、0.1mg/L，监测结果均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表 4

中的三级标准限值（石油类满足一级标准）的要求。

2、无组织废气

2024年 6月 12日至 6月 13日监测期间，选取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上风向 1 个参照点，

厂界内一个监测点，下风向 2 个监控点和项目中心点，对非甲烷总烃进行连续 2 天，每天 3

次监测，监测结果最大值为 3.79mg/m³，其监测结果均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20）表 3中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

2024年 6月 12日至 6月 13日监测期间，选取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上风向 1 个参照点，

厂界内一个监测点，下风向 2 个监控点和项目中心点，对非甲烷总烃进行连续 2 天，每天 3

次监测，监测结果最大值为 2.3mg/m³，其监测结果均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2-2020）表 3中标准限值要求。

4、油气回收

2024年 6月 12日监测期间，对长庆加油站进行的油气回收检测，结果表明：密闭性、液

阻、气液比、密封点泄露浓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952-2020)

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站已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进行了各环保措施的建设，验收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运营

期产生的污染物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治理后，均可做到达标排放，且各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小，

故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影响相对较小。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醴陵市长庆加油站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各项审批手

续完备。在建设中严格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经监测分析，主要污染

物排放达到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总体上达到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条件，同意项目废

气、废水环保设施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详见验收签到表。




